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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顶 山 市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条

例》已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平顶山

市 第 十 二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通 过 ，2023 年 11

月 30 日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批

准 ，现 予 公 布 ，自 2024 年 3 月 1 日

起施行。

平顶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 1月 8日

（第12号）

平顶山市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条 为 了 加 强 传 统 村 落 保

护，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乡

村振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传统村

落的保护工作，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传统村落，是指拥有

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化遗产，具

备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

会、经济价值，列入国家级、省级传统

村落名录的村落。

本条例未作规定的，适用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传统村落保护应当遵循

政府主导、村民主体、社会参与，保护

优先、兼顾发展，科学规划、严格管理，

活态传承、合理利用的原则。

第 四 条 市 、县（市 、区）人 民

政 府 应 当 加 强 对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发

展 工 作 的 领 导 ，将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发

展 纳 入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规 划 ，

健 全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发 展 工 作 协 调

机 制 ，解 决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发 展 中 的

重大问题。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传

统村落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统筹整合相关资金，支持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是传统村落保护工

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对传统村落保护

工作的监督、管理和指导。

发展改革、公安、财政、自然资源

和规划、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文化和

旅游、林业、消防救援等有关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做好传统村落保护相关

工作。

第六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乡镇人

民政府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编制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规划；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方案；

（三）完善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

（四）维护传统风貌，合理利用传

统村落资源，改善人居环境；

（五）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六）指导、督促村民委员会做好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传统村落所在地村民委

员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的编制与实施；

（二）将传统村落保护事项纳入村

规民约；

（三）对有损毁危险的传统建筑进

行登记，对已经坍塌、散落的传统建筑

构件进行收集、保护，并及时向乡镇人

民政府报告；

（四）依 法 协 助 做 好 消 防 安 全

工作；

（五）对违反传统村落保护规定的

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并及时向乡镇人

民政府报告；

（六）做好传统村落保护的其他

工作。

第八条 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

划的编制、传统建筑保护、修缮、利用

等工作中，应当听取专家意见。

第九条 传 统 村 落 所 在 地 乡 镇

人民政府应当自传统村落名录公布

之日起一年内，组织编制完成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规划，报县（市）人民政府

审批。

编制保护发展规划应当经村民会

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由乡

镇人民政府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三十日。

保护发展规划报送审批前，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报相关部门组织技术

审查。

保护发展规划经批准后，传统村

落所在地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自批准

之日起十日内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发 展 规

划 应 当 确 定 保 护 措 施 ，划 定 保 护 范

围 ，明 确 控 制 要 求 ；安 排 村 庄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建 设 和 整 治

项 目 ；明 确 传 统 要 素 资 源 利 用 方

式 ；提 出 传 承 发 展 传 统 生 产 生 活 的

措施。

保护发展规划应当符合乡镇国土

空间规划，并与村庄规划和文化旅游、

文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乡村建设等

专项规划相衔接。

第十一条 经依法批准的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规划不得擅自修改。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修改保

护发展规划的，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

报送审批：

（一）保护发展规划所依据的法

律、法规或者上位规划发生调整，影响

原规划实施的；

（二）因自然灾害或者重大事故等

原因，致使保护发展规划的内容需要

作出重大调整的；

（三）因国家、省重大工程建设确

需修改的；

（四）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评估确

需修改的。

第十二条 传 统 村 落 应 当 实 行

整 体 保 护 ，保 持 村 落 空 间 和 生 态 环

境 的 完 整 性 ，鼓 励 村 民 在 传 统 村 落

内 居 住 ，维 护 传 统 村 落 文 化 遗 产 形

态、内涵和村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性、

延续性。

传统建筑、古路古桥、古井古塘、

古树名木等应当保持原有的传统格局

和历史风貌，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

的自然景观和环境。

第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文 化 和 旅 游 等

部 门 做 好 传 统 村 落 调 查 工 作 ，按 照

“ 一 村 一 档 ”制 作 数 字 化 传 统 村 落

档案。

鼓励和支持传统村落数字化建

设，并结合本地实际建设传统村落数

字博物馆。

第十四条 县（市 、区）人 民 政

府应当在传统村落明显位置设立标

志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

移动、涂改或者损毁标志牌。

第 十 五 条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范

围 应 当 划 分 为 核 心 保 护 区 、建 设

控 制 地 带 和 环 境 协 调 区 ，实 行 分

区 保 护 。

核 心 保 护 区 内 ，除 必 要 的 基 础

设 施 和 公 共 服 务 设 施 外 ，禁 止 擅

自 进 行 新 建 、扩 建 活 动 。 改 建 、修

缮 、外 部 装 饰 装 修 建（构）筑 物 、设

置 标 识 等 ，应 当 保 持 材 料 、体 量 、

风 格 、色 彩 与 传 统 村 落 整 体 风 貌

协 调 一 致 。

建 设 控 制 地 带 内 ，新 建 、改 建 、

扩建、修缮、外部装饰装修建（构）筑

物等，应当保持材料、体量、风格、色

彩 与 传 统 村 落 整 体 风 貌 协 调 一 致 ，

禁止影响核心保护区轮廓线和视觉

通廊。

环境协调区内，新建、改建、扩建

房屋的，应当根据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规划总体要求，做好自然环境控制，为

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提供良好

的保护屏障和景观背景。

第十六条 在传统村落保护范围

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

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动；

（二）占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

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林地、湿地

等；

（三）生产、加工、储存爆炸性、易

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等物品；

（四）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

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的规定进行建设；

（五）擅自拆除、迁建传统建筑或

者拆卸传统建筑构件；

（六）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七条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范 围

内 传 统 建 筑 的 安 全 、维 护 和 修 缮 由

所 有 权 人 负 责 ，所 有 权 人 与 使 用 权

人 另 有 约 定 的 ，从 其 约 定 。 传 统 建

筑 有 灭 失 危 险 ，所 有 权 人 或 者 使 用

权 人 不 具 备 维 护 修 缮 能 力 的 ，由 传

统村落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抢

救修缮。

传统建筑的所有权人或者使用

权 人 自 筹 资 金 修 缮 传 统 建 筑 的 ，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适当财政

补助。

传统建筑所有权人下落不明，又

无法定继承人或者合法代理人的，由

传统建筑所在地村民委员会进行公

告认领，公告满一年无人认领的，由

传 统 建 筑 所 在 地 村 民 委 员 会 代 管 。

代管期间，原产权人认领的，经审查

属实，予以返还。代管期间的经营收

益扣除保护管理成本后，由原产权人

享有。

第十八条 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

传统建筑的维护修缮应当遵循修旧如

旧的原则。

传统建筑的维护修缮，鼓励采用

传统工艺、传统技术、传统材料，保持

传统建筑原有的平面布局、空间特征

和建筑特色。

在符合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

要求和保证结构安全、保持建筑传统

风貌和建筑形式不改变的情况下，鼓

励村民开展传统建筑节能改造和功

能提升，改善居住条件，提高人居环

境品质。

第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重视农村传统建筑人才队

伍 建 设 ，加 强 对 农 村 传 统 建 筑 工 匠

的 教 育 培 训 ，为 传 承 和 发 展 传 统 村

落特色建筑文化提供可持续的人才

支撑。

鼓励和支持农村传统建筑工匠开

展技艺传承活动。

第二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应当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与乡

村振兴相融合，立足本地实际，在延

续 传 统 生 产 生 活 方 式 的 基 础 上 ，挖

掘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利 用 古 寨 、建

筑、陶瓷、木雕、幻术、说唱、饮食等

传 统 村 落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推 动 文 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积极发展特色农

业、健康养老、文化创意、民俗展示、

研 学 、民 宿 、电 商 等 产 业 ，合 理 布 局

新产业新业态，打造特色品牌，激发

传统村落活力。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传

统村落纳入本地旅游发展规划和乡村

旅游规划，支持有条件的传统村落发

展乡村旅游。

第 二 十 一 条 鼓 励 和 支 持 传

统 村 落 村 民 依 法 以 农 村 土 地 的 经

营 权 、传 统 建 筑 、房 屋 、资 金 、劳 务

等 入 股 的 方 式 参 与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发 展 。

村民委员会可以在所有权人自

愿 的 前 提 下 ，通 过 以 旧 换 新 或 者 产

权 置 换 等 方 式 ，保 护 利 用 闲 置 传 统

建筑。

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通过捐资、

捐赠、投资、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传

统村落保护发展。

第二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

建 立 传 统 村 落 常 态 化 监 督 管 理 机

制 ，会 同 有 关 部 门 对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状况以及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

制 、实 施 情 况 等 进 行 定 期 检 查 和 跟

踪监测。

第 二 十 三 条 市 、县（市 、区）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定 期 向 同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报 告 传 统 村 落

保护工作。

第二十四条 违 反 本 条 例 第 十

六 条 第 四 项 规 定 ，未 依 法 取 得 乡 村

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

设 规 划 许 可 证 的 规 定 进 行 建 设 的 ，

由 乡 镇 人 民 政 府 责 令 停 止 建 设 、限

期 改 正 ；逾 期 不 改 正 的 ，可 以 依 法

拆除。

第二十五条 负 有 传 统 村 落 保

护发展工作职责的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编制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规划的；

（二）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

的；

（四）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

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24 年 3

月 1日起施行。

（2023 年 10 月 25 日平顶山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23 年 11月 30日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平顶山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

2024年我市春节期间重点文化文艺活动安排

市级活动20项

1.中国（平顶山）第二届官窑瓷器烧

制技艺大赛暨中国汝窑“礼赞鹰城”全

国 陶 瓷 创 意 设 计 大 赛 获 奖 作 品 展

2024年 1月 市文化艺术中心

2.“庆元旦迎新春”优秀电影展映

2024年 1月—2月 市文化艺术中心

3.第三批平顶山市美术馆美术作品

收藏展 2024 年 1 月 15 日—2 月 30 日

市文化艺术中心

4.“庆元旦，迎新春”少儿新书展

2024年 1月 1日—2月 29日 市图书馆

5.平顶山市 2024 年曲艺春节联欢

2024年 1月 26日 市文化艺术中心

6.平顶山广播电视台少儿文艺节目

展演 2024 年 1 月 29 日 市广播电视

台演播大厅

7.“童舞春华·非遗传情”全市迎新

春少儿舞蹈文艺会演与非遗年货大集

活动 2024年 2月 市文化艺术中心

8.“迎新春”送春联 2024 年 2 月 2

日 市工人文化宫北门

9.中国平煤神马书画院为职工义写

春联 2024年 2月 2日—8日 中国平

煤神马西大门

10. 迎 新 春 义 写 春 联 六 进 活 动

2024年 1月 30日—2月 6日 市财政局

国库支付中心、平顶山学院、叶县高柳

村、鲁山县上坪村等

11.平顶山市 2024 年春节联欢晚会

2024 年 2月 5日 市广播电视台演播

大厅

12.中国平煤神马 2024 年春节联欢

晚会 2024 年 2 月 5 日 中国平煤神

马矿工俱乐部

13.“迎新春”谜语竞猜 2024 年 2

月 10日 市工人文化宫园区

14.平 顶 山 CPC 新 春 动 漫 文 化 节

2024 年 2 月 15 日—16 日 市文化艺术

中心

15.市戏研中心送戏下乡 2024 年

2月 15日-2月 25日 鲁山县、郏县

16.元宵节猜灯谜活动 2024 年 2

月 24日 市图书馆

17.“豫”出彩“艺”起来“笑”满鹰城

元宵喜乐会 2024 年 2 月 24 日 新华

区曲艺茶社

18.“文化客厅”贺新春优秀节目线

上展演 2024 年 2 月 18 日 市群艺馆

微信公众号

19.“红红火火过大年”非遗游园会

2024年 2月 19日 市文化艺术中心

20.“迎新春”谜语竞猜 2024 年 2

月 24日 市工人文化宫园区

县（市、区）活动30项

1.汝州市 2024 年“红色文艺轻骑

兵”迎新春·走基层活动 2024 年 1 月

21日-29日 汝州市乡（镇、街道）

2.2024 年“送福进万家”迎新春义

写春联 2024 年 1 月 22 日—2 月 4 日

汝州市文明实践服务站（乡镇）、村（社

区）、厂矿企业

3.舞钢市祥龙谷第三届冰挂旅游文

化节 2024 年 1 月—2 月 29 日 舞钢

市祥龙谷景区

4.舞钢市宣传文化系统文艺节目展

演 2024 年 2 月 5 日 舞钢市艺术中

心

5.“梨花祈福迎新春非遗传承绽光

彩”打铁花展演活动 2024 年 1 月 18

日—2月 24日 宝丰县域内

6. 宝 丰 县 清 凉 寺 乡 村“ 村 晚 ”

2024 年 1 月 29 日 宝丰县大营镇清凉

寺新村

7.第十九届马街书会优秀曲艺节目

展演 2024年 2月 20日—23日 宝丰

县马街书会景区

8.2024年中国·宝丰马街书会第六

届优秀传统长篇大书擂台赛 2024 年

2月 20日 宝丰县马街书会景区

9.马街书会系列文化活动 2024

年 2月 22日 宝丰县马街书会会场

10.郏县 2024“寻味幸福年”年货大

集 2024年 1月 18日—2月 9日 郏县

星辰里商业街

11.2024 年 郏 县 春 节 戏 曲 晚 会

2024年 2月 3日 郏县会议中心

12.郏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年货大集

活动 2024 年 2 月 5 日 郏县星辰里

商业区

13.郏县“乡村振兴文艺先行”第八

届地方优秀剧团展演 2024 年 2 月 17

日—24日 郏县体育场

14.郏 县“ 农 信 杯 ”戏 曲 展 演 活 动

2024 年 2 月 18 日—23 日 郏县人民广

场

15.“回鲁山过大年”第二季启动仪

式暨非遗美食年货节 2024 年 2 月 1

日 鲁山之窗喷泉广场

16.2024 年鲁山县“金龙献瑞春潮

涌”春节联欢晚会 2024 年 2 月 5 日

鲁山兴源高中多功能厅

17.春节书画摄影展 2024 年 2 月

15日-25日 鲁山县琴台阁

18 春节传统民间文艺表演大巡游

2024年 2月 18日 鲁山县城

19.龙腾盛世·叶县 2024 年春节联

欢晚会 2024 年 2 月 5 日 叶县文化

广场

20. 第 三 十 五 届 民 间 艺 术 展 演

2024年 2月 24日 叶县文化广场

21.迎新春文艺演出 2024 年 1 月

30日 新华区边庄村

22.“喜气洋洋迎新春锣鼓敲响幸福

年”民俗表演 2024年 2月 10日 新华

区辖区楼院

23.“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乡

村春晚 2024 年 2 月 9 日 卫东区观

上村、任寨村

24.第 31 届春节民间文化艺术展

演 2024 年 2 月 22 日 市体育村（卫

东区）

25.“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暨“快乐星期天”

文化活动 2024 年 2 月 4 日 湛河区

曹镇乡彭庄村、曹坑村

26.“梨园庆盛世、戏曲迎新春”戏曲

专场演出 2024 年 2 月 20 日 湛河区

河滨广场

27.第 31 届春节民间文化艺术展

演 2024年 2月 23日 石龙区辖区

28.高 新 区 第 十 四 期 读 书 分 享 会

2024年 1月中下旬 高新区火炬园

29.2024 年 遵 化 店 镇“ 龙 舞 新 春

喜 气 洋 洋 ”民 间 文 化 艺 术 展 演 活 动

2024 年 2 月 23 日 高新区遵化店镇文

化路

30.“感受戏曲魅力弘扬传统文化”

迎 新 春 戏 曲 演 出 2024 年 2 月 19 日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闫庄村

（上接第一版）叶县、鲁山县、宝丰县

开通平顶山西站公交线路，汝州市、

舞钢市、鲁山县新增 60个建制村城

乡客运公交化改造，构建了以公交

为主、预约响应兜底的农村客运运

输服务体系，全市建制村通客车率

100%。

扩大朋友圈，延伸毗邻城市客

运班线公交化运营，打通行政区域

边界公交衔接“最后一公里”是交

通 运 输 部 门 当 前 正 在 做 的 工 作 。

我市通过与许昌市沟通对接，拟对

平顶山至许昌之间客运班线实施

公交化改造。

公路旅游相融合
“互联网+物流”大发展

为助力文旅文创融合、乡村振

兴，2023 年我市加快了旅游公路的

建设步伐。景色宜人的鲁山县环湖

路被评为“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

S237 沁新线鲁山县石林路、叶县

X007辛常线（叶县 1号公路）上榜首

届“河南最美公路”。目前，交通运

输部门已与农业农村、乡村振兴、水

利和文旅部门对接，收 集 和 美 乡

村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区 的 特 色 农 产

品、景区、景点、文保、特色古村落

等规划布局资料，协作推动完善全

市旅游公路规划。

“我们结合全省‘生态伏牛 1号

旅游公路’品牌建设，按照每个县

（市）至少打造一条‘1号旅游公路’

的原则，串联县域主要景区，谋划

了汝州、宝丰、郏县、生态伏牛等旅

游公路 12条 741公里。”市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主任冯建亚说，下一步，

我市将重点打造沙河 1 号旅游公

路、尧山 1 号旅游公路等 7 条精品

旅游公路。

交通先行使物流成本更低，在

网络货运的大潮下，我市积极扶持

新增网络货运企业的申报和外地网

络货运企业落地。

上月，省发改委认定了第二批

34家河南省物流“豫军”企业名单，

位于石龙区的河南牛车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是此次我市唯一入选企

业。该公司投运的“牛车科技网络

货运平台”和“亿起拉 App”，实现

了“公、水、铁”多式联运。据公司

副总经理刘伟介绍，该公司的平台

注册车辆 3万余辆，注册司机 2.8万

余人，注册船舶 56 艘，业务覆盖全

国 20多个省（区、市）。

全市网络货运企业持续发挥着

“互联网+物流”的快捷优势。市交

通运输局的统计数字显示，2023 年

1—11月，我市网络货运量 7482.7 万

吨，运费总额 851343 万元，两项指

标均居全省第一。

伴随着货物运输周转率的提

升，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双向

流 通 渠 道 也 更 加 畅 通 ，农 村 物 流

微循环网络愈加密集。全市新增

村级客货邮融合服务点 174 个，村

级寄递物流综合站建设覆盖率达

到 75.91% ；在 农 村 客 车 捎 货 基 础

上，开通货运班线 24 条，投入合作

货运车辆 135 台，实现客货共配、

双线并行模式。顺丰快递与平运

公 司 合 作 ，利 用 城 际 公 交 开 通 市

区至汝州等 5 县（市）的合作线路，

实现了客货邮融合由县域向市域

拓展。

坦途如虹走四方


